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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
焦中法〔2021〕74 号

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
印发《司法技术对外委托工作质量评查办法

（试行）》的通知

各基层人民法院：

现将《司法技术对外委托工作质量评查办法（试行）》的

通知印发你们，请住址执行，抓好贯彻落实。

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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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5 月 18 日

司法技术对外委托工作质量评查办法（试行）

为进一步加强全市法院司法技术对外委托工作质量管理，

规范司法辅助行为，提高对外委托工作质效，根据《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诉讼中委托鉴定审查工作若干问

题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等相关法律规定，结合我市司法技术对外委托工作实际，制

定本办法。

第一条 司法技术对外委托工作质量评查（以下简称质量

评查）指对两级法院司法技术部门办理的对外委托鉴定、评

估、审计等对外委托案件进行的综合检查和评价。

第二条 质量评查原则：依法依规、客观公正、实事求是、

以查促改。

第三条 质量评查主要形式：卷宗评查、现场评查、平台

监控、回访评查等。

卷宗评查是对已办理完毕的各类对外委托案件卷宗（附

存档录音录像）进行的评查；现场评查是对机构选择、现场

勘查等流程的现场评查；平台监控是利用信息化手段对各法

院机构选择远程评查、利用人民法院委托鉴定系统对各法院

案件流程节点进行监控；回访评查是对已办理完毕的各类对

外委托案件委托业务部门法官、当事人、代理人及其他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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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回访，听取有关评价意见。

第四条 质量评查采取常规评查与重点评查相结合，本院

自查与上级抽查相结合，对办理时限未超 30 个工作日的各

类对外委托案件进行常规抽查，对办理时限超 30 个工作日

的各类对外委托案件进行重点抽查，特别是对超 60 个工作

日的各类对外委托案件各法院逐案自查，填写自查报告，中

院组织重点抽查。

第五条 质量评查由中院司法技术处负责组织，常规评查

一般由中院司法技术处组织进行，重点评查根据情况采取各

法院交叉互评方式或邀请审管办、监察室等参与评查方式进

行。

第六条 质量评查每季度组织一次，由中院司法技术处通

过人民法院委托鉴定系统或档案管理系统调取案件信息，确

定具体评查案件后，通知各基层法院。

第七条 质量评查内容：

（一）对外委托案件移送与接收、专业机构的选择与确

定、专业机构委托、机构办理、结案各环节各节点在规定时

限完成；对外委托案件是否在规定时限办结；

（二）对委托事项、材料、专业机构、鉴定人（审计人、

评估人）、意见书的审查是否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定；

（三）专业机构选择是否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定；

（四）对外委托手续办理是否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定，

对专业机构的委托告知事项及内容是否齐全；机构应予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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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材料是否齐全；

（五）对外委托案件办理中送达、勘验现场、补充材料、

当事人异议等程序办理是否规范；

（六）对专业机构的收费、鉴定、审计、评估等行为、

办理时限等监督职责是否履行到位；

（七）对外委托案件结案后，是否在规定时限形成卷宗

并归档；卷宗材料是否齐全、排序是否符合规定；

（八）应予线上办理的对外委托案件是否线上办理；

（九）其他应纳入评查的事项。

第八条 建立评查问题反馈机制，对评查发现的问题，中

院将在通报前及时反馈各基层法院，充分听取各法院的有关

说明，排除合法合规因素。

第九条中院技术处评查结束后，对质量评查情况进行通

报，通报反映共性及个性问题限期整改，宣传推广积极有效

的经验作法。对连续两次反复出现同类问题的法院，中院将

纳入重点评查范围，加大评查广度和深度，同时建议各法院

院长重点督办；对问题频出、严重、整改不力的法院，提请

中院党组重点督办。

本办法从下发之日起生效，由中院司法技术处负责解释。

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办公室 2021 年 5 月 18 日印发


